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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企业标准制定程序的暂行规定
民航企业标准制定程序的暂行规定
（民航局令第９号　一九九０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民航企业标准化工作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化法实施条例》，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民航企业标准化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国家标准化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民航局有关规定，实施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制定本企业的企业标准，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条 企业标准是指在民航企业范围内（包括有产品生产任务的事业单位）需要协调、统一的技术要求、管理要求和工作要求所制定的标准。企业标准是民航企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依据。

第四条 企业的标准化工作，应当纳入民航企业的发展规划和计划。

第五条 企业标准由企业制定，企业标准化部门统一管理；企业法人代表或法人代表授权的主管领导批准、发布、组织实施。

第六条 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必须制定企业标准；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鼓励民航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要求的企业标准。

第七条 民航地区管理局对所辖地区民航企（事）业的企业标准实行监督管理，并对违背本暂行规定第九条的情况应予纠正。

第八条 制定企业标准的对象和内容

（一）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而制定的企业产品标准；

（二）为提高产品质量、空运作业质量、飞机及设备维修质量、航管质量和服务质量而制定的企业标准；

（三）为协调、统一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而制定的技术标准和技术管理标准；

（四）为便于贯彻上级标准，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所做的补充规定；

（五）为精简品种、规格和简化手续的需要，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选择的有关要求。

第九条 制定企业标准及进行标准化审查的原则

（一）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以及民航局的规章、决定，严格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二）保证运输生产的安全、卫生，维护旅客、货主利益，保护环境；

（三）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四）有利于合理利用国家资源、能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五）执行适航标准和程序；

（六）本企业内标准的企业标准之间应协调一致。

第十条 企业标准的编写和印刷，参照国家标准ＣＢＩ《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企业标准的代号、编号办法，由民航局按照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给予规定（见附件一）。

第十二条 企业标准的企业代号（方案）由民航企业提出申请，报民航局科教司会商局有关司和其它有关部门审核、批准。

第十三条 制定企业标准的一般程序：由企业标准化部门编制计划、调查研究，组织起草标准草案、征求意见，负责对标准草案进行必要的验证，办理审查、批准、编号手续，发布实施。

第十四条 企业审批企业标准时，一般需要备有以下材料：

（一）企业标准草案（报批稿）；

（二）企业标准草案编制说明（包括对不同意见的处理情况等）；

（三）验证报告。

第十五条 企业标准在批准、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应报民航地区管理局备案。备案材料包括：备案申报表、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等。

第十六条 企业标准的复审

（一）企业标准应定期复审，至少三年复审一次。

（二）当有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发布实施后，应及时复审企业标准。

（三）经复审内容需作较大修改才能满足使用要求或不宜继续执行的企业标准应按本暂行规定第十三条制定企业标准的一般程序进行修订或废止。

（四）经复审确定继续有效的企业标准，标准编号不变；复审后需修订的企业标准，应按本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编号；复审后废止的企业标准编号停止使用。

第十七条 修订标准时，除下列情况外仅需将标准编号中年代号改为当时的年代号。

（一）修订后的标准，涉及到影响功能互换性、尺寸互换性的修改；重要技术指标、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的修改；标准适用范围的改变；

（二）修订后的标准，涉及到产品的改型、换代；

（三）修订后的标准，需要做有关安全、卫生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试验、鉴定；

（四）修订后将几项标准合为一项，或将一项标准分为几项；

（五）另编新号对标准化管理更为有利。

第十八条 民航企业标准中产品标准的制定

（一）新产品小批量试制鉴定前，凡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须制定企业产品标准。

（二）企业产品标准在批准、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应向民航地区管理局和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三）经备案的产品标准才能作为合同中的供货依据。

（四）企业研制新产品，改进产品，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都必须按本暂行规定第九条进行标准化审查。

（五）企业应在出厂产品或其说明书、包装物上标注所执行标准的代号、编号、名称。

第十九条 企业可以规定由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标准草拟和参加标准草案的技术审查工作。

第二十条 制定企业标准费用，由企业负担。

第二十一条 企业标准属于科技成果。企业要对取得显著效益的企业标准的起草人员予以奖励。

第二十二条 本暂行规定由民航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一：

企业标准的代号、编号办法

Ｑ／□□　×××－××
－－－－－－－－－－－－－－
｜　　｜　　｜　　｜
｜　　｜　　｜　　｜

｜　　｜　　｜　　－－－年代号
｜　　｜　　｜
｜　　｜　　－－－－－－顺序号
｜　　｜
｜　　｜－－－－－－－－企业代号
｜

－－－－－－－－－－－－企业标准代号

说明：

１．“Ｑ”为国家统一规定的企业标准代号。

２．“Ｑ”后面可以增加门类标准代号，即门类标准代号“Ｊ”表示技术标准；“Ｇ”表示管理标准；“Ｚ”表示工作标准。例如：ＱＪ／ＣＡ００１－８９

３．企业代号由二个拉丁字母排列组成。

４．每个具体标准顺序号由三个以上阿拉伯数字组成。如三个数字不够用的情况下，推荐采用×××·×……的形式。例如：ＱＪ／ＣＡ９９９·１－９０

５．年代号由该标准批准之年的年代后两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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